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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边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屏边县公共场所有关管理规定》的

通知

屏政规〔2022〕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属各部门：

《屏边县公共场所有关管理规定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屏边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11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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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边县公共场所有关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弘扬社会公德，有效控制

吸烟危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及规章，结合屏边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遵循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

的原则，政府主导，单位负责，个人自律，社会监督。

第三条 县卫生健康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统一

组织、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公共场所控烟工作。

第四条 教体、生态环境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工商信、文化

和旅游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

科协、新闻、烟草专卖等部门按照规定职责，做好相关领域内公

共场所控制吸烟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工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负

责本辖区的控制吸烟工作。社区、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

开展控制吸烟工作。

第五条 支持志愿者组织、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控制吸

烟宣传教育、劝阻吸烟行为等活动。开展无烟单位、无烟学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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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烟医院、无烟企业、无烟社区创建活动，倡导无烟家庭，营造

无烟环境。

第六条 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

将控制吸烟工作纳入本单位日常管理，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

责人为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

人民团体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带头遵守控制吸

烟规定，履行控制吸烟义务。

第七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，并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

语和标志：

（一）医疗卫生机构室内区域；

（二）托儿所、幼儿园室内区域；

（三）中、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室、寝室、活动室，其

他各类学校（教育、培训机构）的室内教学、活动场所；

（四）会议室、礼堂；

（五）影剧院、体育馆、健身馆、展览馆、科技馆、文化馆、

图书馆（室）、档案馆、纪念馆、音乐厅、游艺厅（室）、舞厅、

洗浴等场所；

（六）商业、金融业、邮政业和电信业的营业厅及行政服务

部门；

（七）各类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客运站、火车站售票厅、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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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室、室内站台等；

（八）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；

（九）公厕、电梯间；

（十）其他规定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。

第八条 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、会议室等

工作场所和食堂、通道、电梯、卫生间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。

第九条 宾馆、酒店、培训中心等提供住宿休息的经营场所，

按照规定吸烟区（室）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。

第十条 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管理责任制度；

（二）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设置明显统一禁止吸烟警语和

标志，不得摆放烟具；

（三）做好公共场所吸烟有害健康、禁止吸烟的宣传教育工作；

（四）负责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并配有禁止

吸烟专（兼）职劝导员，机构内设有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；

（五）控制吸烟工作作为各级文明单位、卫生单位、健康单

位及卫生乡镇、卫生村（社区），健康乡镇、健康村（社区）考

核的内容。

第十一条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（一）建立控制吸烟管理制度，指定专（兼）职控制吸烟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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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员、巡查员，开展控制吸烟宣传教育工作；

（二）不得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或者附有烟草广告的物品；

（三）在场所的入口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醒目、清晰的禁止

吸烟标识，公布投诉举报电话；

（四）对在公共场所内吸烟的人予以劝阻，对不听劝阻的要

求其离开；对拒绝离开的，向有关部门报告。

第十二条 任何人有权要求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人立即

停止吸烟，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者履行控制吸

烟义务；对吸烟者不听劝阻的或者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、管理

者不履行控制吸烟义务的，有权投诉举报。

第十三条 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或者电子烟。对难

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，烟草制品经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

件；对不能出示身份证件的，不得向其销售烟草制品或者电子烟。

烟草制品经营者应当在其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

健康和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的标识。

第十四条 禁止发布烟草广告、开展烟草促销或者由烟草企

业冠名赞助的活动。

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或者提供香烟外观的食品、玩具等物品。

第十五条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开设戒烟门诊，为吸烟者提

供短期戒烟服务，并向社会公开戒烟咨询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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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教体、文旅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和新闻单位应当常

态化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社会宣传，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

人，基于公共利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

进行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。

各单位应当在每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开展控烟宣传活动。

第十七条 下列各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职责做好相关领域内

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，并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教育引导：

（一）县教育体育局负责学校、托幼机构、体育场馆及其监

督管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；

（二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电

梯、市政公厕、施工工地及其监督管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工作

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；

（三）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公共交通工具、客运站及其监督管

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；

（四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服务场所、药品批发零售、

商品批发零售、商场、超市及其监督管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工

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；

（五）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文化场所、网吧、KTV、旅游景

点及其监督管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；

（六）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医疗卫生机构、美容美发店、宾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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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店、洗浴场所及其监督管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、工作场所的控

制吸烟工作。

其他有关部门依据相关管理职责做好控制吸烟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十八条 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的所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

条，造成该公共场所多次发生吸烟行为的，由卫生监督管理部门

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，扰乱公共秩序，阻碍行政执法人员

执行职务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本规定，接

受社会、媒体及个人监督。不履行控制吸烟职责或者滥用职权、

谋取私利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由任

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据管理权限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屏边县人民政府制定，具体解释工作

由屏边县卫生健康局承担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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